南字发[2008]4号

南京大学专业技术
岗位设置及人员聘任暂行办法

根据《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试行办法》（国人部发[2006]70号）、《<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试行办法>实施意见》(国人部发[2006]87号)、《人事部 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义务教育学校、中等职业学校等教育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的三个指导意见的通知》（国人部发[2007]59号）、《教育部关于印发〈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岗位设置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教人[2007]4号）、《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南京大学岗位设置方案的批复》（教人厅[2007]40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际情况，现就我校首次专业技术岗位设置及人员聘任有关问题规定如下：

一、原则：

按需设岗、公开招聘、平等竞争、择优聘任、严格考核、合同管理

二、范围：

现在我校专业技术岗位上工作的教师和教辅人员。专职辅导员根据国家规定，纳入教师岗位系列，也可根据辅导员的条件，确定相应的职员职级工资待遇。

三、岗位等级：

专业技术岗位分为十三级。正高四级，即一至四级；副高三级，即五至七级；中级三级，即八至十级；初级三级，即十一至十三级。

四、申报条件：

专业技术人员除须具备《南京大学岗位设置管理实施暂行办法》中的基本任职条件外，还须具备下列岗位要求的条件：

1、正高二级、三级岗位及其他专业技术系列副高五级、六级聘任人员应符合学校制定的对应岗位条件（具体条件见附件）。

2、其他专业技术岗位由各院系、各单位根据岗位要求及相应结构比例，自行制定相关申报条件和岗位职责。

五、聘任程序：

1、各单位公布有关岗位。公布学校制定的专业技术正高二、三级、其它专业技术系列副高五、六级的直接聘任与申报条件。制定并公布其它专业技术岗位的聘任申报条件、岗位职责（不得低于学校规定的基本条件）。

2、单位接受个人申报；

3、单位审核申报材料并在一定范围内公示，专业技术正高二、三级、其它专业技术系列副高五、六级申报材料报学校岗位设置管理工作小组进行审核；

4、单位组织评审；

5、单位岗位设置评聘工作领导小组根据聘任权限，确定或推荐岗位聘任人选；

6、学校专业技术岗位设置与聘任评审委员会组织评审；

7、学校岗位设置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确定聘任人选。

六、本暂行办法从公布之日起执行，由人事处负责解释。
附件：南京大学专业技术正高二级、三级岗位及其他专业技术系列副高五级、六级岗位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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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南京大学教师正高二级岗位的直接聘任条件

目前享受学校一档岗位津贴教师或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并符合以下条件之一者：
1、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

2、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专家。

3、国家科技三大奖一等奖前三名。

4、国家科技三大奖二等奖第一名。

5、教育部优秀社科成果一等奖前三名。

6、国家级教学成果特等奖前三名。

7、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第一名。

8、国家一级学会理事长（会长）。

南京大学教师正高二级岗位的申报条件

一、正高任职15年及以上的博士生导师并承担重要教学科研任务的学科带头人。

二、正高任职6年以上，并至少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1、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

2、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3、国家科技三大奖一等奖前五名。

4、国家科技三大奖二等奖前三名。

5、教育部优秀社科成果一等奖前五名。

6、教育部优秀社科成果二等奖前三名。

7、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第一名。

8、国家级教学成果特等奖前五名。

9、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前三名。

10、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第一名。

11、国家级教学名师奖获得者。

12、“973计划”项目（国家重大研究计划项目、重大科技专项）首席科学家。

13、“863计划” 重点（重大）项目首席科学家。

14、“863计划”专家组成员。

1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主持人。

16、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

17、国防（军工）重大科研项目首席专家。

18、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

1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首席专家。

20、教育部社科重大招标项目首席专家。

21、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22、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23、中国青年科技奖获得者。

24、“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

25、江苏省333第一层次培养对象。

26、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负责人。

27、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指导教师。

28、国家级精品课程负责人。

三、正高任职6年及以下，并至少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1、 近年从海外引进的杰出人才。

2、在教学科研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并至少满足第二条所列28款条件之二者。

南京大学教师正高三级岗位的直接聘任条件

1、 符合教师正高二级岗位申报标准中第二条所列28款条件之一者。

2、 正高任职15年及以上的博士生导师。

南京大学教师正高三级岗位的申报条件
一、正高任职12年及以上并承担重要教学科研任务的教师。

二、正高任职6年以上，并至少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1、“973 计划”项目课题负责人。

2、“863计划”项目课题负责人。

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负责人。

4、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负责人。

5、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重大招标项目首席专家。

6、省部级重大重点项目负责人。

7、省级教学名师奖获得者。

8、教育部跨世纪人才。

9、高校青年教师奖获得者。

10、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11、江苏省333第二、三层次培养对象。

12、国家科技三大奖二等奖前五名。

13、省部级科研成果一等奖前三名。

14、省部级科研成果二等奖第一名。

15、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前三名。

16、省部级教学成果一等奖第一名。

17、江苏省优秀博士论文指导教师。

三、正高任职6年及以下，并至少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1、近年从海外引进的优秀人才。

2、在教学科研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并至少满足第二条中所列17款条件之二者。

南京大学其他系列正高二级岗位的申报条件
正高任职15年及以上：承担重要的岗位职责，并发挥重要作用。

南京大学其他系列正高三级岗位的申报条件
正高任职12年及以上：承担重要的岗位职责，并发挥重要作用。

南京大学其他系列副高五级岗位的申报条件
副高任职12年及以上：承担重要的岗位职责，并发挥重要作用。

南京大学其他系列副高六级岗位的申报条件
副高任职9年及以上：承担重要的岗位职责，并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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